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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热线：87138766 87332168 广而告之

求购出售 出租转让
招工求职 遗失声明

厂房出租
西塔二路（邻松石西路）
全新丙类厂房23000平

方米，占地 6500 平方
米，1-5层各4200平方
米，底层高6.9米，配4个

3.5吨货梯，可分租。电
话 ： 13065941812，
741283。
厂房出租

龙山镇浙商回归园厂房
占地 3750㎡，三层共
11250㎡。龙山镇古陇
村独门独院 2500㎡，
250千瓦变压器。联系
电话：13705896880。
厂房出租

武义县牛背金整幢厂房
出租，总面积 18600 平

方米，其中办公楼(6层)
2600平方米，厂房4层
16000平方米出租。联
系电话：13905892955，
652955。
厂房出租

古山镇世雅工业区凤翔
路12号至14号1至4层
整幢4900㎡、2吨标准电
梯、315变压器、独门独
户、交通便利，另外幢第4
层 800㎡、隔楼 600㎡、
2.5吨电梯、1吨电梯（共

2个电梯）。联系电话：
13858942286，525286。
烈桥厂房出租

烈桥村正大路二楼、三
楼厂房出租，均1400平
方米，交通方便离市区
近，装集装箱出入方便，
另永祥村420平方米厂
房出租。联系电话：
13819904247，644247。
厂房店面办公楼出租
经济开发区厂房 4000
平方米；金贸大厦高层

1000平方米；酒店黄金
区位招商招租合作。电
话 ： 15268682225，
721551，761356。
厂房出租

西塔三路 79 号厂房出
租，1-4层共7900平方
米，货梯 2 台。电话：
13735689930，653930。
总部中心写字楼出租
金品大厦写字楼出租第
30层，800多平方米，精
装修，租金面议。联系

金女士：13858932689
（621202）。
厂房出租

下里溪工业区三层结构
7800平方米左右厂房出
租，层高7.5 米，配客货
二用电梯，250变压器，
有办公宿舍，大货车进
出方便，独门独户，11月
20 日 腾 空 。 电 话 ：
13705897859，504859。

公 告
永康市勇胜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

委已受理申请人项雄胜与你单位劳动
争议案件【浙永康劳人仲案（2025）837
号】。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单位送
达，依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
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现
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申请书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庭组成人
员和开庭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天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0天内。本委定于
2025年12月11日上午9时在本委仲
裁庭一（地址：永康市东塔路187号人
力社保服务中心三楼）开庭审理，请你
单位准时参加庭审，无正当理由拒不到
庭的，本委将进行缺席审理和裁决。
永康市勇胜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

委已受理申请人应璐瑶与你单位劳动
争议案件【浙永康劳人仲案（2025）839
号】。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单位送
达，依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
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现
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申请书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庭组成人
员和开庭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天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0天内。本委定于
2025年12月11日14时在本委仲裁庭
一（地址：永康市东塔路187号人力社
保服务中心三楼）开庭审理，请你单位
准时参加庭审，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
的，本委将进行缺席审理和裁决。
永康市勇胜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
委已受理申请人岳余与你单位劳动争
议案件【浙永康劳人仲案（2025）840
号】。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单位送
达，依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
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现
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申请书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庭组成人
员和开庭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天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0天内。本委定于
2025年12月12日上午9时在本委仲
裁庭一（地址：永康市东塔路187号人
力社保服务中心三楼）开庭审理，请你
单位准时参加庭审，无正当理由拒不到
庭的，本委将进行缺席审理和裁决。

永康市财鑫工贸有限公司：本委已
受理申请人吴定贵与你单位要求支付
工资、拖欠工资赔偿金、经济补偿金、二
倍工资劳动争议案件【浙永康劳人仲案
（2025）850号】。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
你单位送达，依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
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之
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申请书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庭
组成人员和开庭通知书等法律文书。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天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天内。本委
定于2025年12月10日上午9时在本
委仲裁庭二（地址：永康市东塔路187
号人力社保服务中心三楼）开庭审理，
请你单位准时参加庭审，无正当理由拒
不到庭的，本委将进行缺席审理和裁
决。
永康市焰马工贸有限公司：本委已
受理申请人吕康俊与你单位劳动争议
案件【浙永康劳人仲案（2025）808
号】。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单位送
达，依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
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现
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申请书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庭组成人

员和开庭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天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0天内。本委定于
2025年12月10日14时在本委仲裁庭
一（地址：永康市东塔路187号人力社
保服务中心三楼）开庭审理，请你单位
准时参加庭审，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
的，本委将进行缺席审理和裁决。
永康市焰马工贸有限公司：本委已

受理申请人吕永竹与你单位劳动争议
案件【浙永康劳人仲案（2025）809
号】。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单位送
达，依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
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现
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申请书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仲裁庭组成人
员和开庭通知书等法律文书。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天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0天内。本委定于
2025年12月12日14时在本委仲裁庭
一（地址：永康市东塔路187号人力社
保服务中心三楼）开庭审理，请你单位
准时参加庭审，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
的，本委将进行缺席审理和裁决。
永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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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

（2025）浙0784破51号之二

本院根据申请人永康市豪启工贸

有限公司管理人、永康市千水杯业有限

公司管理人、浙江芊瑶工贸有限公司的

申请，于2025年10月13日裁定受理

了对浙江芊瑶工贸有限公司、永康市千

水杯业有限公司、浙江芊瑶工贸有限公

司合并破产清算一案，并已指定浙江雷

欧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本案适用快

速审理方式。浙江芊瑶工贸有限公司

的债权人应当在本公告之日起至

2025年11月26日，向管理人申报债

权，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

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

料。逾期申报者，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

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

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

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浙江芊瑶工贸有限公司的债务人

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浙江芊瑶工贸有限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高管及财务

负责人应在2025年11月26日前向管

理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

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

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

费用的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

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在

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将依法追究相

关法律责任。本院定于2025年12月

5日上午8时40分在永康市人民法院

第6法庭（地址：浙江省永康市华溪北

路90号东门审判楼四楼）召开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入场时间为8时30分至

8时40分，各债权人准时参加,破产信

息将在浙江法院网上公布，各债权人及

时查看。出席会议的债权人系企业或

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

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债权人系自

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

书。债权申报地址：浙江省永康市东城

街道金苑路168号三楼（浙江雷欧律师

事务所），邮编：321300，联系人：李丽

超，联系电话：18868529944。


